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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85号

申 请 人：李某某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李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履行

法定职责，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 1月
16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2024年 7月 1日，申请人在 58同城上看到周口

某某房产中介有限公司发布的租房信息遂与其联系。2024年 7
月 3日，申请人与房产中介达成一致，并向房东微信转账 2000
元作为押金，但未开具任何凭证。7月 6日中介告知申请人房

东要求押金上涨 500元，如果不答应就不租了，中介也说房东

提出涨押金理由正当让申请人接受。另中介给申请人介绍某某

城某某区 XX号楼一单元 XX室图片，申请人入户看到的跟中

介发的图片不一样，存在虚假宣传行为。申请人遂向市场监管

部门提出投诉举报，但市场监管部门未作出任何处理决定，以

不属于职责范围决定不予立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行为应属

于行政不作为，房产公司及房东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

定。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不予受理、举报不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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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证据确

凿。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2月 27日通过全国 12315平台收到申

请人的投诉，于 12月 27日依法予以回复，依据《商品房屋租

赁管理办法》，申请人在投诉中反映的住房押金不退问题不属

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责，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

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并

建议投诉人向主管部门反映解决问题。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月
3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于 1月 10日依法予以回复。被申请人

已对申请人投诉问题进行回复，申请人通过 12315就同一问题

再次举报，举报的内容中相较于投诉又增加中介公司涉嫌虚假

宣传和强制交易等问题。针对申请人举报，执法人员在调查中

查看了中介拍的看房视频，证实中介发给申请人的房屋照片是

某某城某某区 XX号楼一单元 XX房屋的实拍照片，并非网络

下载图片或其他房屋照片。中介微信表述“两室”、“一楼带

院”、“有地下车位”等内容真实。聊天记录中也不涉及强制

交易内容，双方后续因租金问题产生分歧，并不属于强制交

易。基于以上调查事实，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举报的虚假宣传

和强制交易不成立。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十九条规定，申请人反映的虚假宣传违法事实不成立，被申请人

决定不予立案。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4年 7月 3日，申请人李某某通过周口某

某房产中介有限公司租赁位于商水县某某城某某区 XX号楼一

单元 XX室的房屋，并向中介公司转账 2000元作为押金，中介

公司将其中 1000元转给房东，用于满足李某某提出添置物品的

要求，因沟通过程中双方未达成一致，导致房屋租赁协议未能

成立。2024年 12月 27日，申请人李某某通过全国 12315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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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申请人处投诉，称其与周口某某房产中介有限公司在房屋

租赁过程中由于未达成协议，对其所交 1000元押金房东不予退

回。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业分局于当日

作出回复，称该案件不属于被申请人职责范围，建议向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反映，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

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予受理。2025年 1月 3日，李某

某通过全国 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处举报，举报在投诉内容的

基础上增加了被举报人周口某某房产中介有限公司所租赁房屋

宣传图片与实际图片不一致，存在虚假宣传问题。专业分局经

核查申请人与中介公司所提交证据，对中介在租房信息上所表

述两室、一楼带院、有地下车位等内容与事实一致，并不存在

虚假宣传及强制交易的情形。2025年 1月 10日，被申请人作出

不予立案审批表，经领导审批后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当日

通过 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申请人李某某对被申请人未履行

法定职责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5年 2月 XX日听取申请人意

见，申请人称同行政复议申请书一致，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依法

作出处理，并要求被投诉举报人作出 500元赔款并提供房东的

个人信息。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投诉单、举报单；2.案涉房屋现

场截图；3.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截图；4.不予立案审批表。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

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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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

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

案。本案中，申请人李某某因房屋租赁问题向被申请人派出机

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业分局提出投诉举报，要求被投诉

举报人退回押金，并要求处理其虚假宣传问题。专业分局接到

投诉举报后，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按照投诉和举

报程序分别予以处理，并核查了申请人与中介公司所提交证

据，认定不存在虚假宣传及强制交易的情形，故被申请人作出

不予立案并无不当。被申请人将处理情况通过 12315平台进行

回复，已经完成对投诉举报的处理职责。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

履行法定职责本机关不予支持。关于申请人让中介公司赔款 500
元并提供房东个人信息的请求，不属于本机关审查范围。综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

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

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

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李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3月 7日

抄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